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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02 证券简称：壶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2-080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主持人：秦东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11月 14日（星期一）上午 9: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西省长治市潞洲区东海湾大厦-8楼一号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2年 11月 14 日上午 9:15-9:25，9:30—11:

30，下午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14 日上午 9:15 至下

午 15:00。
6.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7.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
法合规。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1人，代表股份 125,833,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2.916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9人，代表股份 125,833,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2.916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3％。
2、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9人，代表股份 8,574,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287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7人，代表股份 8,573,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286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代表股份 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3％。
3、董事 11人，出席 11人；监事 3人，出席 3人；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管列席会议；北京国枫律

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会议，对会议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5,83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反对 5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8,57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2％；反对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5,83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反对 5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8,57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2％；反对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5,83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反对 5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8,57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2％；反对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5,83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反对 5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8,57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2％；反对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5,83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反对 5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8,57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2％；反对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大鹏、何敏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074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22-116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11月 14日（周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14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14日 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花园大道 566号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环球会议厅。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缜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84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70,969,763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7.4890%（已剔除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 以下
同）。

其中，根据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众中国”）与珠海国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现已更名为“南京国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轩控股”）、李缜先生、李晨先生（国轩控股、
李缜先生、李晨先生以下合称“创始股东方”）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签署的股东协议，在符合股东协议
约定的前提下，自大众中国对公司战略投资涉及的相关股份均登记至大众中国名下起 36 个月内或大

众中国自行决定的更长期间内，大众中国将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的表决权，以使大
众中国的表决权比例比创始股东方的表决权比例低至少 5%。创始方股东于股权登记日拥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 280,500,435 股，根据大众中国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授权委托书，大众中国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 191,556,693股，大众中国的表决权比例比创始方股东的表决权比例低至少 5%，符合双方就表决
权安排达成的约定。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及通讯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89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04,138,667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3.1009%。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 95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66,831,09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 4.3880%。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 176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98,441,135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 6.4635%。
（4）境外发行证券的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境外上市全球存托凭证（以下简称“GDR”）持有人委托代表 0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实施办法＞的议案》
同意 570,890,963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2%；反对 78,800 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8%；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98,362,335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200%；反对 78,8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0%；弃权 0 股，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证券投资及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570,405,813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12%；反对 73,400 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9%；弃权 490,550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859%。

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 570,896,963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2%；反对 72,800 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8%；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98,368,335 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99.9260%； 反对 72,8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0%； 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国轩新站年产 20GWh动力电池项目的议案》
同意 570,406,413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13%；反对 72,800 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8%；弃权 490,550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859%。

5、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国轩柳州新增年产 10GWh动力电池基地项目的议案》
同意 570,896,963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2%；反对 72,800 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8%；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申请发行债权融资计划的议案》
同意 570,401,013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04%；反对 78,200 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7%；弃权 490,550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8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97,872,385 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99.4222%； 反对 78,200 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4%； 弃权
490,55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83%。

7、审议通过《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对本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7.01 关于新增与关联方国轩集团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南京国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李缜、李晨等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 289,490,928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7%；反对 73,400 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3%；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97,462,735 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99.9247%； 反对 73,4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3%； 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7.02 关于新增与关联方大众中国及其相关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 378,849,720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15%；反对 72,800 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2%；弃权 490,550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12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97,877,785 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99.4277%； 反对 72,800 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0%； 弃权
490,55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83%。

7.03 关于新增与关联方电气国轩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570,896,963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2%；反对 72,800 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8%；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98,368,335 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99.9260%； 反对 72,8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0%； 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7.04 关于新增与关联方中冶新能源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张宏立、王强等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 570,255,713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1%；反对 72,800 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8%；弃权 600 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98,160,585 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99.9253%；反对 72,8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1%；弃权 6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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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
（1）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 11月 14日（星期一）15:00。
②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14 日

上午 9:15 -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11月 14日 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 28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邓晓博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代表共 11 名，代表股东 11 名，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 359,649,71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2112％。 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 2 名，代表 2 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59,429,416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187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20,3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240％。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 9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20,300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0.02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人，代表股份 220,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240％。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1、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9,648,5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反对

1,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553％；反对 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4993％；弃权 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54％。
2、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9,648,5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7％；反对

1,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553％；反对 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4993％；弃权 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54％。

三、律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
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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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职工代表监事辞职及补选职工代表监事的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职工代表监事辞职情况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收到职工代表监事章徐通先生
的书面辞职报告，章徐通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
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章徐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规定，章徐通先生的辞职将导致职工代表监事人数少于监
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其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补选出新的职工代表监事之日起生效。

章徐通先生在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期间勤勉尽责， 公司及监事会对章徐通先生任职期间所作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 补选职工代表监事情况
为保障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4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代表决议，
同意选举金国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其任期与第八届监事会任期
一致。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金国林，本科学历。 现任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内控部副部长。 2001年 9月加入浙江盾

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历任浙江盾安机械有限公司销售助理， 浙江盾安禾田金属有限公司销售
员，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制冷配件事业部采购员、供方开发课长，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监察调研员，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监察经理等职务。

金国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及通报批评等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经查询，金国林先生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592 证券简称: ST八菱 公告编号:2022-083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的子公司为原告；
3.涉案的金额：共计人民币约 13,181.46万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未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故公司

尚无法判断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印象恐龙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印象恐龙公司”）于近日就印象恐龙公司与桂林恐龙谷文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恐龙谷公
司”）、贺立德、覃晓梅、北京大风文化艺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风公司”）的合同纠纷向广西壮

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桂林中院”）提起诉讼，并于近日收到桂林中院送达的《受理
案件通知书》［（2022）桂 03民初 322号］。 截止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二、有关本
案的基本情况

（一）各方当事人
1.原告：印象恐龙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2.被告：
被告一：桂林恐龙谷文艺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二：贺立德
被告三：覃晓梅
被告四：北京大风文化艺术投资有限公司
（二）诉讼事由
2019年 4月 19日，原告印象恐龙公司（甲方）与被告大风公司（乙方）、贺立德和覃晓梅（丙方）签

署《合作协议书》，约定将《远去的恐龙》项目从北京异地搬迁桂林，三方继续合作运营该项目。《合作协
议书》约定由贺立德和覃晓梅出资约 8000万元-10000万元，按协议约定成立公司，并以该公司的名义
建设符合本协议约定的专用剧场，并出租给印象恐龙公司作为《远去的恐龙》演出项目专用剧场。 演出
剧场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8个月内（力争提前）建设完工并交付甲方使用。 如因丙方原因导致未能
按期交付或交付的租赁标的不符合要求，致使演出延迟，自起算日起拖延超过 90 日，每延期一天，应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5万元。
《合作协议书》签署后，印象恐龙公司已履行合同义务，于 2019 年 4 月至 2019 年 9 月已将《远去

的恐龙》项目的演出设施、设备从北京搬迁至桂林，并催促被告尽快施工，完成剧场建设，恢复演出项
目。 但被告至今尚未建成演出剧场并已全面停工，无法按照协议约定交付原告使用，已构成根本违约。

鉴于被告的违约行为致使原告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且已造成原告巨大损失，原告依据《合作协议
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向桂林中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作协议书》并要求被告
依约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

（三）诉讼请求
1. 请求判令解除原告印象恐龙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大风文化艺术投资有限公司、 贺立

德、覃晓梅于 2019年 4月 19日签署的《合作协议书》；
2. 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依约支付逾期交付租赁标的违约金 4825 万元（暂计至 2022 年 11 月 9

日，最终截止日计算至法院判决《合作协议书》解除之日止为准）；
3. 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直接经济损失 8356.45598万元；
4. 本案诉讼费用、律师费、保全费用、财产保全保险费等全部由被告承担。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序号 原告 被告 案由 诉讼（仲裁）进展情
况

涉案金额
（万元）

1
山东益丰联国
际物流有限公
司（简称“益丰
联物流”）

青岛八菱科技有限公
司（本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 简称“青岛八
菱”）、
青岛志邦物流有限公
司（简称“志邦物流”）

志邦物流未经青岛八菱同意，擅自将青岛厂
房转租给益丰联物流等公司。因志邦物流长
期拖欠租金、擅自转租等违约行为，经多次
催告仍未纠正，青岛八菱向供电部门申请停
止供电。益丰联物流以侵权责任纠纷为由将
青岛八菱、志邦物流诉至青岛市黄岛区人民
法院，索赔损失。

已开庭，尚无审理结
果。 23.12

五、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未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故公司尚无法判断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次诉讼系依法维权行为，为维护公司及子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

进展，并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起诉状、受理案件通知书等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174 证券简称：游族网络 公告编号：2022-099
债券代码：128074 债券简称：游族转债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股票代码：002174 股票简称：游族网络
2、债券代码：128074 债券简称：游族转债
3、转股价格：人民币 16.97元/股
4、转股时间：2020年 3月 27日至 2025年 9月 23日
一、 可转债上市发行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1560号）核准，公司于 2019年 9月 23日公开发行了 11,500,000张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115,000.00万元。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
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对认购金额不足 115,000.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9〕640号”文同意，公司 1,150,000,000.00元可转债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起

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英文简称“YooZoo-CB”，债券简称“游族转债”，债券代码“128074”。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和《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规定，公司本次

发行的可转债自 2020年 3月 27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17.06元/股。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0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公司实施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以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 907,288,945股（不含公司已回购股份 8,522,393 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0.880000元人民币现金。

根据《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分派实
施后，游族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7.06元/股调整为 16.97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8 月 25 日

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于 2020年 8月 19日发布的《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二、 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一）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根据《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在本次可转换公

司债券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 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
价格的 9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上述方案须经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和前 1个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若在前述 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
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 公司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

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

价格执行。
三、 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截至 2022年 11月 14日， 公司股票已有连续多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持续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16.97

元/股的 90%，即 15.27元/股的情形，预计后续将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触发转

股价格修正条件当日，上市公司应当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
露修正或者不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 并按照募集说明书或者重组报告书的约定及时履
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上市公司未按本款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视为本次
不修正转股价格。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游族转债”的其他内容，敬请查阅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22-163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

预披露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唐人神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140,629,9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66%，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的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参与股份数量不超过 24,000,000 股（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 1,206,017,542股的 2%），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参与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参
与该业务股份的所有权不发生转移。

公司于近日收到唐人神控股《关于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告知函》，唐人神控股计划在本公
告披露之日起的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将不超过 24,000,000 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开展转融通证
券出借业务，在任意连续 90日内，参与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唐人神控股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40,629,91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66%；其中，拟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公司股份为不超过 24,000,000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 17.07%，占公司总股本的 1.99%。

二、本次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计划的主要内容
1、参与原因：为有效盘活资产，拟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使资产保值增值、提高资产运作效率。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解除限售后的非公开发行股份以及前述实施权益分派

送转的股份。
3、计划参与股份数量：不超过 24,000,000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1,206,017,542 股的 2%），在任意

连续 90日内，参与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若在实施期间内，公司有增发、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4、参与方式：转融通证券出借。
5、参与期间：本公告披露之日起的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
6、价格区间：在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则框架内，根据出借人与借入人双方协商确定。
7、本次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计划与唐人神控股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唐人神控股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参与、如何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
本次业务计划存在时间、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唐人神控股本次业务计划未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系唐人神控股的正常业务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唐人神控股本次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股份的所有权不发生转移。
公司将及时披露本计划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889 证券简称：东方嘉盛 公告编号：2022-059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2022年 11月 14日（星期一）14:3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市花路 10号东方嘉盛大厦 6楼
3、 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总经理,董事孙卫平女士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 101,332,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7,146,929股的 73.8863%。 其中：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共 1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01,316,4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7,146,929 股的 73.874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6,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7,146,929股的 0.0120%。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33,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7,146,929股的 0.0248%。 其中：通过现场投
票的股东共 1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17,5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7,146,929 股的
0.012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6,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137,146,929股的 0.0120%。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增加范围：进出口

代理、电子产品销售）》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101,33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3,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汇丰银行》
表决情况：同意 101,33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3,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澳门国际》
表决情况：同意 101,33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3,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1,33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3,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增加范围：通用设备修

理、专用设备修理）》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101,33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3,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周德芳、胡程程
（三）结论性意见：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3025 证券简称：思进智能 公告编号：2022- 060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副总经理姜菊芳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304,5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1866%）的副总经理姜菊芳女士计划自

本减持预披露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或自本减持预披露公告之
日起 3 个交易日后 6 个月内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间接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不超过
7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466%）。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于近日收到副总经理姜菊芳女士
出具的《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拟减持部分股份的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公司任职情况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姜菊芳 副总经理 304,500 0.1866%

注：上述高级管理人员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为通过宁波田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股份及公司年度权益分派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该部分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因个人资金需求拟减持部分公司股票。 姜菊芳女士表示，本次减持计划系个人资金

需求，不影响其对公司经营发展的信心。 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亦会持续勤勉尽责，努力推动公司
战略实施和规划达成，为股东持续创造价值。

2、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通过宁波田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田宽投资”）持有的公司股份，以及公司年度权益分派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3、减持股份数量、比例：

序号 姓名 拟减持数量（股） 拟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姜菊芳 不超过 76,000 0.0466

注：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变动事项，该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4、减持方式：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或其他合法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进行减持的，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进行减持的，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5、减持价格：按照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和交易方式确定（高级管理人员姜菊芳女士承诺其间接持有
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公司
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6、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减持预披露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 6 个
月内进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减持预披露公告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 6个月内进行。（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不得进行减持的时间除外。 ）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副总经理姜菊芳女士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中作出的承诺具体情况如下：
承诺
主体 承诺事项 主要内容 履行

情况

通过田宽投资
间接持有发行
人股份的高级
管理人员姜菊
芳

关于股份锁定的
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若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
该日后第 1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如发行人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作相应调整），本人间接持有发行人
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个月。

截止目前，承诺
已履行完毕。

本人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
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
年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上述承诺。

截止目前，承诺
正常履行中。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人员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本次拟减持计划与

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副总经理姜菊芳女士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

形择机决定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2、副总经理姜菊芳女士承诺，在减持期间，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制度、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相关承诺的要求进行股
份减持。

3、副总经理姜菊芳女士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后续进展情况，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副总经理姜菊芳女士签署的《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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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
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披露了《兴业

矿业：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未来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6），
持股 5%以上的股东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龙集团”）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
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18,371,922 股，即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同时，自该公告之日起的 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
过 36,743,844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本次减持计划总体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55,115,766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

2022年 11月 14日, 公司收到富龙集团出具的《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股份减持
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函》。截至目前，上述预披露公告披露的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依据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将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目前，富龙集团尚未对其所持有公司股份进行减持，富龙集团仍持有公司 133,648,294 股股

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27%，其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

2、富龙集团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

已届满，富龙集团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3、本次减持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4、在实施减持计划期间，富龙集团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有关要求，合法合规实施减持计划，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函》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